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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張博雅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38

傳真：(02)8590-6065

電子郵件：saya45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10014025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適用「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」之

社工人員，其專業服務費薪點高限及相關疑義案，復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10年10月7日府社工字第1103825371號函。

二、本部108年10月15日函頒「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

制度計畫」(下稱本計畫)，適用對象包含本部、各直轄市

及縣(市)政府委託、補助計畫之社會工作人員，本計畫表1

「補助民間單位進用社會工作人員之專業服務費薪點標準

支給表」(下稱薪點支給表)係委託或補助單位核算專業服

務費之計支基準，如採優於本計畫敘薪機制(如起薪薪點較

高)、薪點折合率及年資計算(如晉階接數較多)方式者，依

從優原則辦理。

三、有關本計畫之專業服務費計算方式，係依本計畫薪點支給

表所列之「晉階(薪點)」(年資晉階各階數可支領薪點)，

並加計學歷、執照及執行風險業務等級等各項條件增加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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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點。爰此，貴府所提「在所有增加薪點之要件皆成立狀

況下」，社工人員或社工督導晉陞至第7階，分別以336薪

點、384薪點起聘，另加計社工相關系所碩士學歷(16薪

點)、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(32薪點)、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

(16薪點)及執行高度風險業務(16薪點)，具前開各項條件

之社工人員或社工督導最高核予薪點分別為416、464薪

點。

四、另所詢本計畫適用人員之年終獎金計支內涵一節，應依勞

動基準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，並依委託方案或補助計畫計

支方式為原則。依本部110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

補助項目及基準(下稱補助基準)柒、十四、(二)及(三)規

定，專業服務費每年最高得補助13.5個月(含年終獎金)，

專業人員年終獎金計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獎金發給注意

事項之規定發給1.5個月(按專業人員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

支)，本部補助基準之專業服務費係依本計畫薪點支給表為

計算基準，爰其年終獎金之計算應依專業人員每月專業服

務費核計結果為計算基準。

五、至所詢本計畫適用人員之加班費計支內涵一節，應依勞動

基準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，並依委託方案或補助計畫計支

方式為原則。

六、本部賡續建置及推動社會工作專業制度，持續監督及輔導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推展社會福利服務業務，以期保障弱

勢民眾權益及福祉，確保專業服務提供之品質。

正本：新竹縣政府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社會局及各縣市政府(除新竹縣政府外)、本部保護服務司、本部心

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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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及口腔健康司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

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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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楊佩蓉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52

傳真：(02)8590-6065

電子郵件：sa2755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10011420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府所詢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涉

社會工作師法第9條、第40條規定疑義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10年4月13日基府社工貳字第1100216814號函。

二、按社會工作師法(以下稱本法)第9條規定：「社會工作師執

業，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(市)主管機關送驗社會工作師

證書申請登記，發給執業執照始得為之。」；同法第31條

規定：「社會工作師非加入社會工作師公會不得執行業

務。」；同法第40條規定略以，社會工作師違反第9條、第

31條第1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。接

受各級機關委託或補助領有專業服務費之社會工作人員，

屬執行本法第12條所定業務範疇，應依前開規定申請執業

登記及加入公會，並受本法、社會工作師接受繼續教育及

執業執照更新辦法等相關規定之規範，惠請貴處本於權責

辦理。

三、考量實務上確有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且實際從事本法第12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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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業務範疇而無申請社會工作師執業登記者，本法第9條係

規範社會工作師執業採申請登記制，又領有社會工作師證

書者未必從事社會工作，是以本部108年10月15日函頒「補

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」，並訂有「社會

工作師證書加給增加16薪點(1,995元)、社會工作師執業執

照加給增加32薪點(3,990元)，惟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加給

與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僅得擇一補助」一節，期以政策引

導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且實際從事本法第12條業務範疇者

落實申請執業登記，共同提升社工整體勞動條件及執業環

境，建立社會工作專業制度，保障民眾權益及福祉。

正本：基隆市政府

副本：直轄市政府社會局及各縣市政府(除基隆市政府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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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楊佩蓉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52

傳真：(02)8590-6065

電子郵件：sa2755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10010946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約用社工人員得否參照「社會工作人員執行風險工作

費支給表」支領風險工作費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10年3月11日中市社工字第1100030130號函。

二、依本部109年4月8日衛部救字第1090111862號函釋，公部門

社工人員薪資調整適用對象為正式編制、聘用及約僱等兩

類實際提供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之社工人員，爰所詢約用社

工人員(方案型臨時社工人力)非上開薪資調整案適用對

象。

三、按公部門社工人員之身分可分為正式編制、聘用及約僱、

約用等，從業務可分為一般性社工與保護性社工。考量薪

資衡平性，所詢約用社工人員薪資制度應參照本部109年10

月15日函頒「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」

(以下簡稱本計畫)，適用對象為本部、各直轄市及縣(市)

政府委託、補助計畫之社工人員，採依年資、學歷、執

照、執行業務風險等級等階梯式之專業服務費補助機制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社工人員薪資隨年資增加，每年得依考核情形晉階1次，最

高晉陞至第7階。如貴局約用社工人員之敘薪機制(如風險

業務增加薪點較多)、薪點折合率較高、採計年資計算較高

等優於本計畫計支方式，俾優秀社工人員專業久任，由貴

局本於權責辦理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政府社會局、臺南市政府社會

局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

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

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基隆市

政府

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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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楊佩蓉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52

傳真：(02)8590-6065

電子郵件：sa2755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10000695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部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(以下

簡稱本計畫)所訂「社會工作師證書及社會工作師執業執

照僅得擇一補助」認定疑義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工會110年2月26日北社工會字第110004號函。

二、為使民間單位進用社會工作人員(以下簡稱社工人員)專業

久任，提升服務量能，促進社工專業發展，本部特制定本

計畫以建構依年資、學歷、執照、執行業務風險等級等階

梯式專業服務費之補助機制，並依本計畫表1「補助民間單

位進用社會工作人員之專業服務費薪點標準支給表」作為

核算專業服務費之計支基準，如採優於本計畫之敘薪機

制、薪點折合率、年資計算方式者，依從優原則辦理。

三、有關本計畫所訂「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增加16薪點(1,995

元)、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加給增加32薪點(3,990元)，惟

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加給與社會工作師證書加給僅得擇一

補助」一節，查受補助單位應至本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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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登載進用社工人員薪資資料，並上傳勞動契約、學歷、

社會工作師證書、有效效期內之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、專

科社會工作師證書等相關文件，始予撥款。補助單位應就

受補助單位所送申請資料予以檢核並實質審查，如持有效

期內之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，應予核定社會工作師執業執

照加給增加32薪點(3,990元)，如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未更

新、停業或歇業等非於有效效期內，應予核定社會工作師

證書加給增加16薪點(1,995元)。此外，如受補助單位與社

工人員簽訂之勞動契約採本計畫方式作為敘薪機制，應採

從優原則辦理，共同提升社工整體勞動條件及執業環境。

四、至有關109年度起適用本計畫之社工人員，如以社會工作師

證書加給者，是否可以追溯為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加給一

節，視補助單位辦理政府會計作業、委託契約、補助作業

要點等相關規定而定。

正本：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社會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本部保護服務司、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、

本部長期照顧司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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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楊佩蓉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29

傳真：(02)8590-6065

電子郵件：sa2755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09012097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函影本1份 (A21000000I_1090120979_doc2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」中年終

獎金計支及工時等疑義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9年6月9日北市社工字第1093101235號函。

二、本部108年10月15日函頒「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

制度計畫」(以下簡稱本計畫)適用對象包含本部、各直轄

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委託、補助計畫之社會工作人員(以下簡

稱社工人員)，本計畫薪點標準支給表係委託或補助單位核

算專業服務費之計支基準。

三、有關貴局所詢年終獎金補助之核發方式，應以委託方案或

補助計畫計支方式為原則。依本部109年度補助基準柒、十

四、(二)及(三)規定，業訂有每年最高得補助13.5個月(含

年終獎金)，專業人員年終獎金計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獎

金發放注意事項之規定。

四、考量本計畫係為建立補助民間單位社工人員薪資制度，保

障合理薪資(月薪不得低於核定之專業服務費)，並設有年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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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晉階考核機制，隨年資增加薪點以利專業久任；另依僱

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肆、常見之部分時間工

作型態略以，事業單位內之工作型態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且

從事該工作之勞工所定工作時間較全時勞工有相當程度之

縮短者，即為本注意事項所稱之部分時間工作。貴局所詢

委託或補助兼任人員，或有僅兼任該職、或有同時兼任其

他委託方案或補助計畫、或有兼任母會自辦業務等樣態不

一，惟皆非全時專任該委託方案或補助計畫之人力，非本

計畫所定專業服務費計支適用對象，毋須辦理年資考核，

亦毋須登載於本部社會工作人力資源管理系統。

五、依勞動基準法第30條規定略以，勞工正常工作時間，每日

不得超過8小時，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；另依本部、勞動部

107年彙編「勞動基準法新制上路-社會福利機構及團體調

適指引」肆、工時排班範例說明社會福利服務自民國87年

起業已適用勞動基準法，且社會福利服務業經勞動部指定

為得適用4週彈性工時之行業，至社會團體以及未分類其他

個人服務業，尚非屬經勞動部指定為得適用4週彈性工時之

行業，惟仍屬得適用2週彈性工時之行業。爰貴局所詢專職

人員每日工作時數未滿8小時之工時疑義，宜再予以釐清民

間單位進用之實際情事或洽詢勞政單位為宜。

六、本部將掌握本計畫實施現況，持續溝通蒐集各界建議與意

見，俾落實政策美意，賡續建置及推動社會工作專業制

度，督導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推展社會福利服務業務，

期保障弱勢民眾權益及福祉，確保專業服務提供之品質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

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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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直轄市政府社會局及縣市政府(除臺北市政府外)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本

部保護服務司、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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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楊佩蓉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29

傳真：(02)8590-6065

電子郵件：sa2755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09134051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來文函影本1份 (A21000000I_1091340510_doc1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會函詢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補

助原則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9年6月4日馨總字第1090050015號函。

二、本部108年10月15日函頒「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

制度計畫」(以下簡稱本計畫)適用對象包含本部、各直轄

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委託、補助計畫之社工人員，本計畫薪

點標準支給表係委託或補助單位核算專業服務費之計支基

準；如原領有年資補助者，年資補助之薪資併入晉階(薪

點)計算。

三、本部、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委託或補助計畫於108(含)年

以前列有年資補助項目者，為維持補助機制一致性及維護

其權益，社工人員專業服務費計支方式為補助金額併入本

計畫晉階(薪點)計算，如108年已有1年年資加給1,000元

者，其專業服務費合計為3萬5,000元，依本計畫計支109年

專業服務費應自288薪點(3萬5,913元)起聘用。年資採計增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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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薪點係為鼓勵社工人員專業久任及經驗傳承，並設有年

資晉階考核機制，由受委託或補助單位於年終核銷時，以

受委託或補助單位原有之考核機制為原則，依社工人員個

人工作成效、服務案量、專業表現或服務品質、工作態

度、團隊合作等考核項目辦理自評，由委託或補助單位辦

理考核複評，考核結果通過之受委託或補助社工人員，次

年起可晉1階(提高8薪點)為原則，晉階階數比照聘用人員

俸點報酬標準，最高晉陞至第7階。爰此，有關年資採計業

訂有相關審認原則，尚無認定標準不一或未考量工作績效

表現等情。

四、依據勞動基準法第21條規定略以，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

之。是以，薪資發放方式應以勞雇雙方議定之勞動契約(含

進用條件、工作內容、各項獎勵措施或福利等)為依據。另

為建立補助民間單位社工人員薪資制度，保障合理薪資，

以利留才專業久任，本計畫不僅建構階梯式專業服務費之

補助制度，並增加雇主應負擔之勞、健保費及提撥勞退準

備金補助，期減輕民間單位財務負擔，促進公私協力，鼓

勵民間單位運用節省之成本提升自行運用經費進用社工人

員之薪資水平，共同提升社工人員整體勞動條件與推動社

會工作專業制度。

五、綜上，有關貴會所詢民間單位申請政府之人事費補助(包含

年資晉階、學歷、執照、執行風險業務等薪點)，得否依循

機構內既有之薪資制度且不溢領之原則處理一節，依本計

畫規定，如採優於本計畫之敘薪機制、薪點折合率、年資

計算方式者，依從優原則辦理；至所詢年終獎金補助之核

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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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方式，應以委託方案或補助計畫計支方式為原則。依本

部109年度補助基準柒、十四、(二)及(三)規定，業訂有每

年最高得補助13.5個月(含年終獎金)，專業人員年終獎金

計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獎金發放注意事項之規定。

六、本部將掌握本計畫實施現況，持續溝通蒐集各界建議與意

見，俾落實政策美意，賡續建置及推動社會工作專業制

度，監督及輔導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推展社會福利服務業

務，以期保障弱勢民眾權益及福祉，確保專業服務提供之

品質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社會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本部保護服務司、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、

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(均含附件)
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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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58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楊佩蓉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29

傳真：(02)8590-6065

電子郵件：sa2755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09010583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函影本及其附件各1份 

(A21000000I_1090105831_doc1_1_Attach1.PDF、

A21000000I_1090105831_doc1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局函詢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一

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9年2月15日高市社工字第1093143640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落實社會工作人員(以下簡稱社工人員)薪資全額給付，

維護勞動權益及減輕民間單位財務壓力，促進公私協力及

夥伴合作關係，本部前於108年5月17日衛部救字第

1081367782號函報行政院，經依行政院108年9月2日院臺衛

字第1080020620號函核復，於108年10月15日衛部救字第

1081369577號函頒「補助民間單位社工人員薪資制度計

畫」(以下簡稱本計畫)。

三、本計畫適用對象包含本部、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委

託、補助計畫之社工人員，本計畫表1「補助民間單位進用

社會工作人員之專業服務費薪點標準支給表」(以下稱薪點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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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支給表)係委託或補助單位核算專業服務費之計支基

準，如採優於本計畫之敘薪機制(如起薪薪點較高)、薪點

折合率、年資計算(如晉階階數較多)方式者，依從優原則

辦理；如原領有年資補助者，年資補助之薪資併入晉階(薪

點)計算。

四、貴局所提方案範例，係以專業服務費每人每月3萬4,000元

計，另每年年資加給500元，最高加至3,000元，現社工人

員領最高補助每月3萬7,000元。查貴局所提方案範例起

薪、年資補助條件與本計畫內容顯有落差，應依本計畫調

整，且年資補助之薪資併入晉階(薪點)計算。爰此，該方

案範例社工人員專業服務費計支方式應自109年度起接軌本

計畫，其109年度所領專業服務費為3萬7,000元，應請比照

本計畫薪點標準支給表第3階(304薪點，3萬7,908元)計

支，考核結果通過之社工人員，次年(110年)起可晉1階(提

高8薪點)為原則，最高晉陞至第7階(336薪點，4萬1,899

元)，另應依其具社工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、社會工作師

執照(或證書)、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、執行風險業務等增

加薪點，請貴局基於權責辦理。

五、本部賡續建置及推動社會工作專業制度，持續監督及輔導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推展社會福利服務業務，以期保障弱

勢民眾權益及福祉，確保專業服務提供之品質。

正本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政府社會

局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

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

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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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

政府、本部保護服務司、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(均

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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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58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楊佩蓉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29

傳真：(02)8590-6065

電子郵件：sa2755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6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09000334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所詢本部函頒「補助民間單位社工人員薪資制度

計畫」實施對象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9年1月21日北社工會字109001號函。

二、為落實社會工作人員(以下簡稱社工人員)薪資全額給付，

維護勞動權益及減輕民間單位財務壓力，促進公私協力及

夥伴合作關係，本部前於108年5月17日衛部救字第

1081367782號函報行政院，經依行政院108年9月2日院臺衛

字第1080020620號函核復事項，於108年10月15日衛部救字

第1081369577號函頒「補助民間單位社工人員薪資制度計

畫」(以下簡稱本計畫)，並於108年11月6日函頒修正本部

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、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(以

下稱本部109年度補助基準)，俾落實政策。

三、本計畫適用對象包含本部、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委

託、補助計畫之社工人員，並依本計畫表1「補助民間單位

進用社會工作人員之專業服務費薪點標準支給表」作為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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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專業服務費之計支基準，如採優於本計畫之敘薪機制(如

起薪薪點較高)、薪點折合率、年資計算(如晉階階數較多)

方式者，依從優原則辦理。另依本部109年度補助基準規

定，領取專業服務費之專業人員資格條件為符合下列之一

者：(一)領有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。(二)領有社會工作師

證照。(三)符合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

第5條應考資格規定者，惟於105年12月31日以前在職之專

業人員，或經考選部核定准予部分科目免試有案者不在此

限。

四、近來社會福利服務場域廣泛，社會工作實務發展多元，各

機關(構)應於委託辦理或補助計畫之規劃初期，檢覈該職

缺業務職掌是否需進用社工人員，如需進用社工人員，則

職稱以社會工作督導、社會工作師、社會工作員等為宜；

又社會工作師法第12條規定社會工作師執行業務多樣多

重，如有多元專業人員執行業務之職缺(係進用條件不限社

工人員，如照顧管理專員、專業輔導人員、毒品危害防制

中心個案管理人員等)，從其委託方案或補助計畫制度。如

本計畫優於該委託方案或補助計畫，由委託或補助機關評

估是否參照本計畫調整，本部樂觀其成，期共同提升社福

相關人員勞動權益。

五、本部賡續建置及推動社會工作專業制度，持續監督及輔導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推展社會福利服務業務，以期保障弱

勢民眾權益及福祉，確保專業服務提供之品質。

正本：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社會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本部保護服務司、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、

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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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長期照顧司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

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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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58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楊佩蓉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29

傳真：(02)8590-6065

電子郵件：sa2755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09010119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函影本 (A21000000I_1090101196_doc1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相關疑義一

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9年1月9日北市社工字第1093008046號函。

二、有關貴局所提疑義，分別說明如下：

(一)為落實社會工作人員(以下簡稱社工人員)薪資全額給

付，維護勞動權益及減輕民間單位財務壓力，促進公私

協力及夥伴合作關係，本部前於108年5月17日衛部救字

第1081367782號函報行政院，經依行政院108年9月2日院

臺衛字第1080020620號函核復事項，於108年10月15日衛

部救字第1081369577號函(諒達)頒「補助民間單位社工

人員薪資制度計畫」(以下簡稱本計畫)，並於108年11月

6日函頒修正本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、經費申請

補助項目及基準(以下稱本部109年度補助基準)，俾落實

政策。

(二)本計畫適用對象包含本部、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委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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託、補助計畫之社工人員，本計畫表1「補助民間單位進

用社會工作人員之專業服務費薪點標準支給表」係委託

或補助單位核算專業服務費之計支基準，如採優於本計

畫之敘薪機制(如起薪薪點較高)、薪點折合率、年資計

算(如晉階階數較多)方式者，依從優原則辦理；另本部

109年度補助基準業已明定勞動契約應登載月薪，且月薪

不得低於本部核定之專業服務費。爰此，非以總年薪為

擇優辦理之條件。

(三)有關年資採計：

１、有鑑於108年度(含)以前委託或補助民間單位社工人員

專業服務費補助基準多採定額補助(未能隨年資增加補

助)，設有年資加給之委託方案或補助計畫，僅限任職

於同一方案或計畫，亦即社工人員若轉換方案或計畫

結束後其年資遂不予採認，亦無加給。爰此，本部為

鼓勵社工人員專業久任、經驗傳承並維護其權益，自

109年度起採可攜式年資計算，不僅可隨年資增加薪，

如以109年起算為年資補助的第1年，並運用本部社工

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登載社工人員考核及年資等相關資

料俾利累計，更可將本部、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

委託、補助計畫之社工人員年資合併計算。換言之，

自此社工人員不限直轄市及縣市、不限委託方案或補

助計畫(不限專業領域或職稱)，均可合併計算期間之

年資，落實勞動保障、專業肯定。

２、本計畫考核制度參考公務人員考績法第3條、第10條及

第22條規定略以，年終考績於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1月
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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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12月任職期間成績及年終考績應晉俸級。為期專業

久任及計算一致性，明定年資之採認，以符合年終

(度)考核，且通過考核為原則，並以會計年度為採計

基準，畸零月數不予併計；考核結果通過者，次年起

可晉1階(提高8薪點)為原則。爰此，通過考核係年資

採認之要件。復考量各項委託、補助經費運用均受預

算法及會計年度之限制，採每年逐年增編委託、補助

經費預算方式，係為制度長久之道。

３、本部尊重民間單位自聘社工人員之敘薪機制，並鼓勵

民間單位可參照本計畫自行採認自聘社工人員年資。

本計畫另增加雇主應負擔勞健保費及提撥勞退準備金

補助，由1,000元提高至5,000元，且不列入專案管理

費甲類百分之五額度計算，鼓勵受補助單位運用節省

之成本提升自聘社工人員之薪資水平，共同提升社工

人員的整體勞動條件與執業環境。

(四)本計畫實施對象為本部、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委託及

補助之社會工作人員，如有多元專業人員執行業務之職

缺(係進用條件不限社工人員，如照顧管理專員、專業輔

導人員等)，從其委託方案或補助計畫制度。如本計畫優

於該委託方案或補助計畫，由委託或補助機關評估是否

參照本計畫調整，本部樂觀其成，期共同提升社福相關

人員勞動權益。

(五)有關社工相關系所範疇：建請參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

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5條附件「102年起專技

人員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第5條審議通過並公告名

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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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」，亦可參考教育部統計處大專院校學科標準分類查

詢系統/學年度/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領域/社會福利學門

/社會工作學類項下之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名單。

三、綜上，本計畫惠請貴局本於權責辦理，本部賡續建置及推

動社會工作專業制度，持續監督及輔導直轄市、縣(市)政

府推展社會福利服務業務，以期保障弱勢民眾權益及福

祉，確保專業服務提供之品質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、臺南市政府社會

局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

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

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連江縣

政府、本部保護服務司、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(均

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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